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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少数民族招生政策的基本宗旨是以三民主义
教育促进国家认同，培养边疆建设人才，政策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保送分发和自由投考等。这
一政策的实施既对当时边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明显的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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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受不同

时期中央政权结构及意识形态、文化教育价值理念

等因素的影响，其高等教育领域少数民族受教育机

会的政策设计，经历了独特而又漫长的曲折演变。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少数民族招生政策的制定与

实施始于南 京 国 民 政 府 时 期（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在

此期间，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央政

府亦开始重视发展边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除了在

一些边疆民 族 地 区 设 立 高 等 学 校 外，并 于２０世 纪

三、四十年代先后颁布与修订了一系列旨在增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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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及中学）入学机会的

优惠政策和法令。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无对于南京

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少数民族招生政策的系统分

析与梳理，本文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少

数民族招生政策的宗旨、内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以
期深化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一、招生政策的基本宗旨

１９１２年 南 京 临 时 政 府 成 立 后，在 五 族 共 和、内

政统一的原则下，边疆民族教育与内地教育由教育

部普通教育 司 一 体 办 理。１９１３年 教 育 部 整 饬 八 旗

高等学堂，取消“八旗”二字，扩大招生范围，允许汉、
满、蒙、回、藏等族学生入学，同年又在北平开办专科

性质的蒙藏学校，在预备科的基础上设立专门科，所
招收的２０名学生中，以配额制方式分配给内外蒙古

１０名，西藏３名，青海及附近回族地区２名，其余５
名为汉满学 生。［１］１９２２年，北 洋 政 府 教 育 部 公 布 了

《学校系统改革案》，附以“兴办蒙藏教育办法案”，提
出“今为对外保存国权计，唯有速兴蒙藏教育，取未

开化之民而授以正当之知识，庶使知五族一家之利，
坚其团结之力，绝其外向之心”［２］，以国家统一与边

疆安全故，提倡兴办蒙藏教育。然整体而言，北洋政

府时期少数民族教育之兴办，主要局限于蒙藏（回）
教育，于普通中小学、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且无系统、
具体之规划，更遑论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之谋划，
而于全国范围内商酌少数民族青年进入南京及各地

高校学习问题，则始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
概括地讲，南京国民政府边疆少数民族高等教

育招生政策基本宗旨是以三民主义教育促进国家认

同，培养边疆建设人才。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多民

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而多民族

国家构建的核心则为不同民族共同的国家观念的形

成，其过程则为以教育培育不同民族特别是少数民

族的公民意识，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通过各种

途径所进行的旨在激发社会成员对公民身份内在自

觉的教育 活 动 和 教 育 过 程”。［３］南 京 国 民 政 府 成 立

后，在其发展边疆教育的进程中，对于边疆少数民族

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着力不少。在《第三次全

国教育会议关于推进边疆教育方案的决议案》中，明
确主张此项教育“以养成国家建设之各项专门人才

为目的”。［４］而其根本宗旨则为１９２９年确立 的 三 民

主义教育宗旨，即“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
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

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

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５］，期以三民主义作为意识

形态以促成全体国民统一的民族意志，从而促进统

一的民族国家构建，而三民主义亦成为发展边疆教

育、促进边地开发的宗旨。相比汉族内陆地区民族

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进程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特
别是蒙藏边疆地区）对于“中华民族这个自觉的民族

实体的体 认”和“中 华 民 国 这 个 现 代 民 族 国 家 的 认

同”是有一个层次性和时间差的融合过程，即在近百

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逐步发展的民族国家

意识，虽然在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

前的确立、锤 炼 和 升 华，但 这 种 自 我 意 识 在 不 同 阶

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的表现具有差异

性。［６］１９３１年９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１７次常务会议通过施行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

蒙藏教育章》，明确提出了通过边疆教育“力图蒙藏

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

国家之完成”。［７］其后南京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相继颁

布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和《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

行政实施纲领》，明确主张通过教育力量促使边疆民

族地区形成三民主义信仰之统一意识形态，实现南

京国民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标准化和同一化的

族群整编，以期能够将其拉进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
实现少数民族对国民身份和族群身份认同的重新建

构。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因其作为影响少数民族

群体中青年精英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而备受不同政

治势力关注①，接受何种程度、何种性质之教育必然

影响到日后的政治选择，因此边地青年亦成为各种

政治势力之拉拢对象，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问题之利

害及流弊亦有 清 晰 认 识，１９３９年４月《蒙 藏 委 员 会

关于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关于蒙藏教育权及其

与教育部划分工作范围问题的提案》中指出：“抗战

期中，敌伪阴谋多端，对于边疆青年，多方拉拢麻醉

……据报绥远失陷以后，敌伪对于蒙古学生，多甘言

重弊诱胁以 去，若 再 无 有 效 办 法 预 为 防 杜，其 为 弊

害，宁待烦言。”［８］其时陈守智亦撰文指出：“近年来，
英国随时设法招收西藏学生，留学伦敦，并极优待，
使西藏青年，无形中潜移默化，而坚其亲英之决心，
一般贵族子弟陆续留学英国者，亦甚众，英国又在印

度设藏文大学一所，专收西藏青年，我国政府亦知注

意及此，乃南京设蒙藏学校，及各边地设立分校。”［９］

二、招生政策的基本框架

南京国民政府对发展几近空白的少数民族高等

教育问题颇为关注，除了先后在广西、甘肃及新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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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创办高校方便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外，于少数民族

高等教育政策亦积极谋划，多有建树，先后颁布了多

部相关政策法令，主要包括１９２９年《待遇蒙藏学生

章程》、１９３０－１９３４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

藏班、西康班组织规则及设置边疆分校计划纲要》、

１９３１年《教育 部 实 施 蒙 藏 教 育 计 划》、《教 育 部 公 布

蒙藏学生就学国立中央、北平两大学蒙藏班办法》及
《国立中 央 大 学 蒙 藏 班 招 生 办 法》、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

《教育部关于宁夏、青海、广西等边远省区学生就学

中央大学训令》、１９３５年《中央大学关于蒙藏及边远

省份学生入学办法决议案》及《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

程》、１９３９年《推进边疆教育方案》、１９３９年《修正待

遇蒙藏学生章程》、１９４１年《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

政实施 纲 领》、１９４２年《待 遇 边 疆 学 生 暂 行 规 则》、

１９４４年《边疆 学 生 待 遇 办 法》及１９４７年 修 订 的《边

疆学生待遇办法》等，这些政策法令内容涉猎虽多，
规制根据现实情形不断修订且益趋严密，主要包括

对保送机构的限定、保送程序之安排、保送范围之说

明、入学前程度测验及正式生与旁听生分流办法的

规定、正式生之进一步升学与就业及留学事宜的安

排、旁听生之旁听实习期限规定及后续升学或其它

处置办法的规定、学费之特别优待的说明及对冒充

学生的处罚规定等诸多方面，然其重心则在设法尽

力增加少数民族子弟进入内地中学及高校之机会，
期以三民主义教育促进其国家认同，培养边疆建设

人才。

除此之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也公布了

众多的高校招生法令，其中亦有一些涉及边疆少数

民族考生。在抗战时期开始推行的高校统一招生制

度中，开始对边疆少数民族考生实行自由投考、从宽

录取的优惠政策，并于１９４１年推行高校多种招生方

式后继续实施。整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高

等教育少数 民 族 招 生 政 策 上 形 成 了 以 保 送 分 发 为

主、并辅之以自由投考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招生政

策框架。

三、保送分发与从宽甄试

１．保送分发与从宽甄试招生政策的确立

保送分发、从宽甄试政策始于１９２９年的《待 遇

蒙藏学生章程》，这一章程虽规定通过保送方式主要

解决蒙藏学生赴内地求学问题，但其关于保送之程

序、收录之办法、学生之待遇、后续之升学及冒充之

处理等相关规定，为后续政策法令的制定与修订确

定了基调。此章程明确规定在每年学校学期开始之

前由蒙藏各地方机构及学校开具学生之姓名、性别、
年龄、籍贯、学历、品行评语及所通语言文字各项，保
送至蒙藏委员会或其驻北平办事处，由后者核明后

分别转送至各级学校，“各校如有缺额，应收受此项

学生，除资格程度相合得编入相当班级者外，一律作

为旁听生，惟以能直接听讲者为限”，并由各该校分

别径报或转报教育部备案，“各校收录之蒙藏旁听生

学年考试及格者，应改为本班正式生，其不及格者仍

为旁听生，旁听期满，给与旁听证明书”，同时规定，
“各校于每学年终，应将蒙藏学生本学年成绩或毕业

成绩函送蒙藏委员会，以便分别奖励，或保送国内外

相当学校升学”，而蒙藏学生之正式生与其他正式生

一样应享 受 津 贴 及 外 派 留 学 等 同 等 待 遇。并 规 定

“各校蒙藏 学 生 中 如 发 现 有 冒 充 者，除 将 该 生 斥 革

外，并向原送机关或其保证人追缴因该生所费之一

切费用”。［１０］

２．保送分发与从宽甄试招生政策的演变

自１９２９年的《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确立了保送

分发、从宽甄试的招生政策后，此政策根据当时的社

会情形不断修订。在１９３１年颁布的《教育部实施蒙

藏教育计划》中，单列《实施高等教育办法》一章，除

要求完全实行先前颁布的待遇蒙藏学生的章程并多

送蒙藏学生来内地求学外，明确要求新疆学生按教

育部第１１８５号训令适用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办理，同
时要求由教育部限令国立中央及国立北平两大学在

本年秋季开 学 前 成 立 大 学 蒙 藏 班，“在 本 年 五 月 以

前，由教育部、蒙藏委员会会订招生办法，由会通行

蒙古各盟、西藏各宗及等于宗的地方，令其如期保送

蒙藏学生前来入学”，并要求“在相当时期分设农工

商业等专科学校及独立学院，或大学于蒙藏适宜地

点。在此等学校未设以前，所有应求高深学术的蒙

藏学生，可由中央、北平两大学的蒙藏班与首都蒙藏

学校收容，并可依照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分送内地大

学或专科学校肄业”［１１］，随后《教育部公布蒙藏学生

就学国立中央、北平两大学蒙藏班办法》及《国立中

央大学蒙藏班招生办法》等的颁布，具体规定了大学

蒙藏班的招生办法。

１９３５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待遇蒙藏学

生章程》为《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予以公布施行。
在《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中，除了原来蒙藏籍学

生以外，亦将新疆、西康、青海、宁夏和甘肃等西北五

省的少数民族学生纳入待遇范围：“新疆西康两省学

生来中央及各省求学者，得适用本章程之待遇，其保

送机关为学生所在地之省县政府，及各级学校”；“青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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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夏两省学生来中央及各省求学者，得按本章程

第三、第四、第七，三条规定待遇之，其保送机关如第

十条规定办理”；“甘肃省学生具有合格毕业证书来

中央及各省求学者，得按本章程第三、第四两条规定

待遇之，及保送机关，如第十条 规 定 办 理。”［１２］１９３６
年１０月３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写有《蒙藏

委员会致教育部函》，呈请教育部批准苗夷学生参照

《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的规定分赴内地求学。［１３］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 教 育 部 发 布 第１５７７２号 训 令 即

《教育部优待苗夷学生通令》，对于上述咨文给予答

复，“案准蒙藏委员会请比照《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

程》，保送苗夷子弟升学等情，咨请查酌办理见复等

由，准此，查苗夷各族，同为边疆民族，散布区域，至

为广泛，其文化程度，较之蒙藏各族尤为低落，在此

推行边疆教育之际所，有苗夷学生来中央及各省求

学者，自宜格外优待，以示提倡，经咨复暂准比照二

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本部第八六零三号修正公布之

《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规定待遇蒙藏学生各条办理，
其保送机关或冒充苗夷学生者，均照该章程第九、第
十两条规定办理，除咨复外，合亟抄发原咨暨修正待

遇蒙藏学生 章 程 各 一 份，令 仰 遵 照 此 令。”［１４］由 此，
苗夷学生亦可仿照蒙藏籍学生享受《修正待遇蒙藏

学生章程》中相关优待条件，这样边疆学生的待遇范

围便逐步从蒙藏地方覆延至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

１９３９年教育部 对《修 正 待 遇 蒙 藏 学 生 章 程》再

次进行修订，明确提出对于各机关学校保送之专科

以上学生，蒙藏委员会应核明转送教育部酌照下列

规定办理：（１）专科以上学校招生时，对于蒙藏学生

得从宽取 录 或 另 举 行 入 学 试 验；（２）入 学 试 验 不 及

格，经认为合格旁听生资格者，得收作旁听生；（３）入
学试验不及格，且不能随班旁听者，由教育部指定学

校令其补习。同时，新章程亦明确指出西南边地学

生升学内地中等以上学校亦可享受蒙藏学生同等待

遇，规定“西南边地学生升学中等学校者，由各该省

教育厅酌予优待，升学专科以上学校者，得向教育部

保送，依 第 四 条 规 定 办 理”。［１５］１９４２年 订 定 公 布 的

《待遇边疆学生暂行规则》，以“奖进蒙藏及其他语言

文化具有特殊性质地方学生升学内地求谋深造”为

目的，［１６］这也是南京国民政府首次颁布的第一份关

于整个边疆 地 区 少 数 民 族 学 生 特 殊 待 遇 的 政 策 文

件。《暂行规则》规定除对蒙藏学生升学内地中等以

上学校予以优待外，而且对“其他语文文化具有特殊

性质地方”的各民族学生一律给予优待。与《修正待

遇蒙藏学生章程》相比较，《暂行规则》扩大了可保送

志愿升学内地中等以上学校升学深造的少数民族学

生族籍范围和可保送学生升学的相关机关范围，同

时进一步规范了保送边疆学生升学所应具备的审核

条件，并对肄业内地边疆学生升留级标准新增相关

规定。
针对１９４４年《边疆学生待遇办法》中保送升学

及升留级标准过宽，以致边疆学生多存依赖心理而

怠惰于学习，１９４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该办法

进行了修正，规定：“边疆学生志愿升学内地中等以

上学校，得申 请 保 送，由 蒙 藏 委 员 会 核 转 教 育 部 办

理”，“保送升学之学生，每年由保送机关与教育部商

定名额，由教育部审核分发，令各校依照左列办法办

理：（１）从宽甄试，成绩及格者作为正式生；（２）成绩

不及格者作为特别生，俟修满一学年时，成绩及格者

改为正式生，不及格者得由学校斟准留级一年，留级

一年仍不及格者，勒令退学；（３）国文国语及其他基

本科目程度较差者，设法另予补习。”［１７］

３．保送分发与从宽甄试招生政策的特征与影响

从１９２９年颁布《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起到１９４７
年修订《边疆学生待遇办法》为止，保送分发政策经

历了多次修订、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一政策值得我

们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点：（１）保送分发政策本质上

是民国政府以增加边疆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

（及中学）入学机会为重点的优惠性政策，包括名额

分配、保送、分发、检验入学等多个环节，并涉及到学

费优惠、就业、继续升学或就业、冒充处理等多个方

面，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解决

少数民族 高 等（及 中 等）教 育 受 教 育 机 会 问 题 的 政

策；（２）从保送分发政策优惠对象的范围来看，经历

了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从最早仅限于蒙藏籍学生，
逐步将新疆、西康、青海、宁夏和甘肃等西北五省的

少数民族学生以及西南边地学生纳入进来，优惠待

遇范围最终扩大到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的整个边

疆民族地区，这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边疆及边疆教

育问题认知的深化有直接关系；（３）从保送分发政策

优惠的程度来看，亦有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从最初

的小范围高程度优惠待遇，到中期扩大化的较高程

度且有差别的优惠待遇，再到最后较大范围但程度

较低的优惠待遇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并从最初推行

物质经济之优惠到开始关注学生学业水平维持积极

推进学业辅 导。１９２９年 的《待 遇 蒙 藏 学 生 章 程》仅

针对蒙藏籍学生，在学费、就业、升学方面有特殊政

策，津贴及派 遣 留 学 与 一 般 正 式 生 无 异；而 在１９３５
年教育部修订的《待遇蒙藏学生章程》中，新疆、西康

少数民族学生与蒙藏籍学生一体优惠，而青海、宁夏

籍少数民族学生与甘肃籍少数民族学生又分别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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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优惠政 策②；而 到 了１９４７年 修 订《边 疆 学 生

待遇办法》，已取消学费优惠方面的规定，主要对家

境确系贫寒 者 给 予 奖 学 金 及 特 别 补 助 费③，而 为 最

低限度保证 教 学 质 量 及 防 止 少 数 民 族 学 生 产 生 依

赖、懈怠之心，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及保送次数日渐严

格，对边疆学 生 之 补 习 与 指 导 也 更 为 注 重④；（４）从

保送分发政策的实施来看，受惠群体数量逐渐扩大

且高社会阶层取向明显。因记载之局限，南京国民

政府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因保送分发政策而进入

高等学校读书之人数尚无法准确统计，但有两点可

以确定，一是接受高等教育人数逐年增加，二是学生

中有相当部分为各少数民族上层子弟⑤。

四、自由投考与从宽录取

北京政府时期，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威有限，没有

力量组织全国范围内的选拔和水平考试，因而在高

等学校招生方面推行自主招生政策。当时全国高校

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

少数大城市。各校招生尽管宽严不一，但均以同一

标准对待不同地区之考生，因而与沿海如江苏、浙江

等教育相对发达的省份相比，边远地区特别是边疆

民族地区考生极少能考入高校。“国立专门以上学

校近年录取新生，有数省额数极少或竟无人者，在学

校亦以有此觉悟，复假交通便利之区招考新生，而所

有录取新生几全为交通便利地方之学生”，为解决这

一问题，北京政府教育部第十届教育联合会曾提出

国立专门以 上 学 校 招 生 时 宜 酌 定 各 省 区 名 额 建 议

案，“请教育部行知各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招生时宜

将名额之一部，酌定为各省区专额”［１８］，但未能有效

实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始推行保送分发政策以

增加边 疆 民 族 地 区 学 生 进 入 高 校 之 机 会。１９３８－
１９４０年推行高校统一招生政策后，又对蒙藏生实行

自由投考、从宽录取的政策，如１９３９年统一招生中，
关于录取标准中规定：“（甲）投考学生笔试七课目总

分数，经调整后在二百三十分以上，而国文、外国文、
数学，均非零分者，经复核后录取之。……（己）蒙藏

生及海外侨生笔试七课目总分数，经调整后在二百

分以上，而国文、外国文、数学皆非零分者，经复核后

录取之”［１９］；而在１９４０年招生中，“蒙藏及海外侨生

八学科，成绩第一组在二百四十分以上，第二组在二

百二十分以上，第三组在二百分以上，且国文、英文、
数学均非零分者，经复核后录取之”［２０］，分别比一般

考生录取标 准 下 降４０分。１９４１年，由 于 战 时 交 通

困难及政府财力、人力不足，统一招生难以持续而代

之以单独招生、联合招生、委托招生及成绩审查等多

种招生方式并行，而对边疆少数民族考生于保送分

发政策外，继续推行自由投考、从宽录取的政策。在

１９４７年修订的《边疆学生待遇办法》中第五条规定：
“（边疆少数民族考生）除前条依一定名额分发之学

生外，其余志愿升学内地中等以上学校者，应自行报

考，惟得由第三条所列各机关（指各边省省政府或主
管教育行政机关及国立边地中等以上学校──引者
注）予以证明，由升学学校酌予从宽录取。”［２１］

自１９３８年于边疆少数民族学生推行自由投考、
从宽录取政策以来，其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

为边疆基础教育发展极为滞后。《教育部二十七年

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称：“西康、青
海两省 及 蒙 古、西 藏 两 地 方，竟 无 一 人 应 考……青

海、西康两省，因无高级中等学校，故无人参加考试。
西北地区广大，物产丰盈，百废待兴，需材孔亟，此次

试区之接近西北者亦多，而各该地学生之参加考试

者，或则甚少，或竟无人，录取人数，更属寥寥，其有

待今后之倡导促进，甚 为 明 显。”［２２］从１９３８至１９４３
年全国公立各院校在边疆五省区（西康、青海、宁夏、
新疆及西藏 等 省 区）招 生 情 况 来 看，情 况 亦 不 容 乐

观：１９３８年全国招生５４６０人，以上五地中仅在宁夏

招生２人，其 余 四 省 区 无 一 人 录 取；１９３９年 招 生

５３７１人，在 西 康、青 海、宁 夏 三 地 分 别 录 取８、３、１
人，新 疆 及 西 藏 则 无 一 人 录 取；１９４０年 全 国 招 生

６１９９人，在西康、青海、新疆三地各招生１８、２、１人，
宁夏及西 藏 则 无 一 人 录 取；１９４１年 全 国 招 生９１４２
人，在西康、青海、新疆三地分别录取２７、９、１人，而

宁夏及西藏则无一人录取；１９４２年全国 招 生１０３９４
人，在西康、青海、宁夏三地分别招生１７、１２、１人，新
疆及西藏则无一人录取。到了１９４３年，情形亦无多

大改观，当年全国招生９３９５人，西康、青海、宁夏三

地分别录取２６、４、２人，而新疆及西藏同样未有一人

被录取。整体来看，自１９３８至１９４３年 六 年 间 全 国

共招录新生４５９６１人，而 上 述 五 省 区 则 共 招 录１３４
人，仅占所有招 录 新 生 总 数 的０．２９％，除 西 康 录 取

人数逐年稍有增加外，青海其间共有３０人被录取，
每年仅５人；宁夏则共有６人被录取，每年仅１人；
新疆六年间仅有２名学生被录取，西藏则未有一人

被录取。⑥

五、小 结

民国时期陈守智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论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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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边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时称：“往昔边地

人民，受高等教育者，实甚寥寥。迩者于外患日迫，
中央政府已顾及边地人才之培养，乃有教育部通令

各校优待边疆学生之令。边疆有志青年，亦有觉自

身之落伍，国势之危急，乃远道来内省求学者日多，
故近三四年 来，边 疆 青 年 受 高 等 教 育 人 数，亦 渐 增

多。”［２３］而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结束前，情形亦

大致如此。整体上来看，民国时期对于边疆少数民

族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已有了清醒的认识，民国政府

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亦通过颁布和修订一系列相关

带有优惠性的政策法令，来增加边疆少数民族学生

进入 高 校 的 机 会。抗 战 时 期 高 校 的 内 迁，广 西、甘

肃、新疆、西康等地区高校的发展，以及边疆民族地

区相对安定的环境，亦为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校提

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少

数民族高等教育有了初步的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

后相关政策的制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而具有事

实上的因承关系。
但客观地讲，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地

区之间极不平衡，西藏、青海、宁夏及内蒙古等省区

高等教育几为空白。通过相关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边疆民族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虽有相

当程度的增长，但比例明显偏低，数量严重不足，与

国民政府最初设计目标相距甚远，少数民族高等教

育发展仍然任重道远。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除主

观上边疆少数民族固有之落后教育观念影响外，主

要原因则为客观上边疆基础教育发展极为滞后，这

与边疆少数民族较为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极为不

便的交通状况有关，也与民国时期战乱的时局与财

政的窘迫有关。民国时期高等教育领域针对边疆少

数民族学生制定的招生优惠政策，尽管发挥了一些

作用，但毕竟有限。如果不从根本上大力发展边疆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便无法达到发展民族高等教育

的目标，同时过重依赖优惠政策对于国家高等教育

发展的整体 质 量 而 言 亦 有 弊 端。１９４２年 大 学 联 考

结束后，何开撰写《论大学联考》一文，其中论及蒙藏

生考试录取问题，称“蒙藏地区偏远，教育比较落后。
学生成绩当然赶不上内地……故在考试方面，规定

从宽录取。我们要普及文化，开发边疆，发扬文化，
广被海外，当然对蒙藏生与侨生特加优待！十分同

情。但我们 更 盼 当 局 加 多 注 意 边 疆 教 育 和 侨 民 教

育，从根本入手，要使大学的程度，不因特殊和例外

而迟滞停 留”［２４］。此 一 论 述，不 仅 是 对 上 世 纪 三 四

十年代历史现象的中肯评析，对于当代我国少数民

族高等教育发展的参考意义亦未过时。

注释：

①　关于少数民族精 英 在 民 族 国 家 构 建 中 的 影 响 的 分 析 可

参见马戎的《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理解中国从“天

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刊载于《社会科学战

线》２０１１年第８期。

②　１９３６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致教 育 部 呈 请 教 育 部

批准苗夷学生参照 享 受《修 正 待 遇 蒙 藏 学 生 章 程》待 遇

条件的《蒙藏委员 会 致 教 育 部 函》一 信 函 中 称：“所 请 援

照《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保送苗夷子弟一节，似尚属

可行。惟该章程对于 蒙 藏 甘 宁 青 新 康 各 省 区 学 生 之 待

遇，均有个别规定，宽 严 不 一。苗 夷 学 生 究 应 比 照 何 项

规定，始为允当，拟请贵部查酌商定后通令各级学校，一

律比照援用”。中 国 第 二 历 史 档 案 馆．中 华 民 国 史 档 案

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 教 育 二。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４
年出版，第８６６－８６７页。

③　１９２９年颁布的《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第 七 条 中 规 定：“凡

经蒙藏委员会在其驻平办事处介绍之蒙藏学生，在公立

学校应免全部学费，在私 立 学 校 应 酌 量 减 免”；１９３６年，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订定有《补助蒙藏回学生升学内

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并于当年补助１５名蒙、藏、回学

生入内地 专 科 以 上 学 校 学 习，后 于《边 疆 学 生 待 遇 办

法》”；而１９４２年《待遇 边 疆 学 生 暂 行 规 则》第 六 条 又 规

定：“凡经考取之蒙藏 及 其 他 语 言 文 化 具 有 特 殊 性 质 地

方学生在公立学校应免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予减

免”；１９４７年修订的《边疆学生待 遇 办 法》中 第 七 及 第 八

条则分别规定为：“边 疆 学 生 在 国 立 边 地 中 等 以 上 学 校

肄业或在内地设有奖 学 金 之 中 等 以 上 学 校 其 家 境 确 属

清寒者准予核给奖学 金，不 受 名 额 限 制”，“边 疆 学 生 在

肄业期间如遇特殊事故或经济情形确属困难，无力负担

服装、书籍等费者得呈由学校转呈教育部请拨特别补助

费，每人每年以一次为限，其数额视实际情形定之。”

④　如１９２９年颁布的《待 遇 蒙 藏 学 生 章 程》中 规 定，各 校 收

录之蒙藏旁听生学 年 考 试 及 格 者，应 改 为 本 班 正 式 生，

其不及格者 仍 为 旁 听 生，旁 听 期 满，给 与 旁 听 证 明 书。

同时规定，各校于每 学 年 终，应 将 蒙 藏 学 生 本 学 年 成 绩

或毕业成绩函送蒙 藏 委 员 会，以 便 分 别 奖 励，或 保 送 国

内外相当学校升学。而１９４７年 修 订 的《边 疆 学 生 待 遇

办法》则明确规定边 疆 保 送 学 生 入 学 成 绩 不 及 格 者，作

为特别生，俟修满一年，成绩及格者改为正式生，不及格

者得由学校斟酌标 准 留 级 一 年，一 年 后 若 仍 不 及 格，则

勒令退学，同时规定：边疆学生在内地肄业或毕业者，不

得申请保送，换言之，每一名边疆学生到内地升学，仅可

得一次保送机会。“此 所 以 鼓 励 边 生 入 学 后，即 须 力 求

上进，不再依赖保送 办 法 以 为 求 学 之 阶 梯 也”。见 教 育

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所编的第五次《中华民国教育年

鉴》。台湾正中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８７页。

⑤　《第五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称：“抗战胜利后，为鼓励蒙

藏青年来内地求学，曾 分 发 达 赖 之 兄 嘉 乐 顿 珠、达 赖 之

姊文彭措扎西、甘肃拉布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之子恭宝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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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上官杨世杰等到中央政治学校的蒙藏华侨特别班受

教。至蒙藏地方及青康等省区蒙藏同胞子弟前来内地，

接受军事教育及中 等 以 上 教 育 者 亦 逐 年 增 加。”见 教 育

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所编的第五次《中华民国教育年

鉴》。台湾正中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８４页。

⑥　此数据中人数统计以省区划分而未有族别划分，包括五

省区所有汉族及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如果不计算汉族学

生，则情形弥困而不 堪。相 关 数 据 参 见 杨 学 为 的《中 国

考试通史（民 国 卷）》，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４年 版

第３３０－３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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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我国高等学校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　邵士权　导师　别敦荣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　　　　答辩时间　２０１１年５月

聚焦教师、学生和他 人 的 三 维 角 度 不 难 发 现，教 学 方 法

永远是一项遗憾的艺术，即教学方法在不同感知状态和感知

主体评判下，只 有 更 好 没 有 最 好，遗 憾 与 不 满 意 永 远 存 在。

同时，我国高校教学方法现状是教师和学生对有效教学方法

的要求愿望不高、对教 学 方 法 重 要 作 用 认 识 不 足、我 国 高 校

教学方法来源路径逼仄、提高师生教学方法素养措施不力。

教学方法研 究 应 以 课 程 为 逻 辑 起 点、以 活 动 为 基 本 场

域、以目标实现为基本 考 量、以 整 体 论 哲 学 思 想 和 复 杂 科 学

理论为指导。传统的教学“过程论”易使教学方法陷入“历时

线性”的认识局限，而 教 学“活 动 论”可 以 从 活 动 空 间 和 范 畴

全视角审视教学方法状态及其创新，进而建立认识高等学校

教学的“活 动 场 域”的 观 念。可 感 性、内 隐 性、双 重 性、微 观

性、复杂性、丰富性是高等学校教学方法的基本特点。

教学方法创新的价 值 在 于 寻 求 有 效 教 学 方 法。有 效 教

学方法的起源是不同 教 学 主 体 的 理 想 性 需 要 与 不 满 现 实 教

学表现的博弈，评 判 某 种 教 学 方 法 是 否 有 效 需 要 从 多 维 角

度、坚持基本标准进行 综 合 考 量，教 师 和 学 生 都 是 有 效 教 学

方法的创造主体或责 任 者。实 现 教 学 方 法 的 有 效 性 必 须 同

时满足教师、学 生 的 需 要，又 能 契 合 教 学 内 容，适 应 教 学 管

理。

一般工具论、认识论思想导致教学方法研究和应用存在

功利主义、单向认识局 限，用 价 值 论 及“强 互 惠 理 论”拓 展 教

学方法研究 思 维 很 有 必 要。价 值 论 的 多 元 主 体 及“主 体 间

性”可以改变一般认 识 论 中 主 体－→客 体 的 单 向 认 识 模 式。

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 动 中 的“价 值 实 现”和“感 受 共 轭”是 认

识高校教学方法的 重 要 理 论 基 础。时 间、对 象、范 围 是 教 学

方法创新的三个逻辑起点，科学性、相对性、适切性、开放性、

公利性则是教学方法创新的五项基本原则。

创新体制机制、创新 路 径 选 择 与 评 价、创 新 文 化 是 决 定

教学方法创新实践的三个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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